


周自然资字﹝2021﹞  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

对区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135008号提案的答复
民进周村区基层委员会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充分利用周村原军用土地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   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土地使用管理规定》，军用土地的调配处理权集中于中央军委、总部。
对于实际闲置并经规划调整已经改变了军事用途的土地，在履行了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，方可转让并进行开发。为规范军用土地的转让行为，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通知，主要有：1、1990年由中央军委发布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》；2、1995年由解放军总参谋部、总政法部、总后勤部联合发布了《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》；3、1993年由财政部、原国家土地管理局、总后勤部发布的《关于军队有偿转让空余军用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；4、2007年由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解放军总后勤部发出的《关于加强军队空余土地转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7〕29号）；5、2007年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发出的《关于军队空余土地转让项目实行确认书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后营〔2007〕183号）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军用土地是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军用土地资源管理是军地双方共同的责任，军事用地保障是双方共同的职权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军用土地资源管理，强调土地置换大有可为，要求军地双方强化大局观念，推动资源优化组合、高效利用，实现军地双赢。现阶段，军队停偿工作正从清停收回转向盘活利用，通过统筹配置、整合利用军用土地资源，既把战略位置重要的存量资源有效转化为战斗力保障力，又把区位优势明显的闲置资源拿出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发展，形成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社会效益多赢局面。
目前，部队营房管理部门、融通集团正对我区原199师部青年路医院土地进行盘活利用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对接军队资产管理机构，使我区军事用地发挥最大效益。
衷心感谢您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，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周村自然资源管理事业的发展。
    此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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